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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控股子公司彭阳县青龙管道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阳青龙”）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以下简称：中信

银行银川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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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6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提供担保预

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2026 年度生产经营活动和

投资需要，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整或等值外币（含目前生效的授信额度、

尚未收回的保函等）的银行授信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流动资金借款、长期借款、

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开具承兑汇票。同意公司在 2026 年度为 11 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及 2家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资产负债率不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担保额度；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2 亿元的担保额度；为参股公司按

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 千万元的担保额度。除上述情形外的其他担保均须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并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在上述授信额度、用途范围及授信有效期内行使具体决

策权，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之有关的（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

开立保函、开具承兑汇票、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担保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

司对公司的担保等）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



由公司承担。

具体详见 2026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8）、《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22）、2026 年 5 月 16 日披露的《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6-037）。

公司 2026 年召开的第六十一次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同意彭阳县青龙管道科技有限公

司向中信银行银川分行申请授信敞口额度 1000 万元，由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保证担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在股东会批准的授信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彭阳县青龙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① 成立日期：2025 年 05 月 16 日

② 住所：宁夏彭阳县中小企业孵化园 32 号厂房

③ 法定代表人：惠康康

④ 注册资本：1400 万元

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

构件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专业设计服务；陆地管道运输；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水资源管理；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保温材料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⑦ 与公司的关系：彭阳县青龙管道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⑧ 股东（持股比例）：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77.3571%）、彭阳县园硕产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15.50%）、宁夏彭辉工程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1429%）

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899.02 10,535.08

负债总额 6,075.21 9,231.4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6,070.20 9,226.1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823.80 1,303.59

营业收入 449.94 1,332.03

利润总额 63.81 139.79

净利润 56.80 139.79

信用等级状况 -- --

资产负债率 88.06% 87.63%

备注 已审计 未审计

⑩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合同由下列各方签署

保证人（以下简称甲方）：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以下简称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二）保证范围与最高债权限额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彭阳县青龙管道科技有

限公司）在约定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

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和相应的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

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

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三）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应履行保证责任的

其他情形，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

（四）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

（五）其他具体内容以相关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彭阳县青龙管道科技有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财务管理规范、信

用状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其向银行申请授信及借款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该

子公司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该子公司经营具有稳定性，具备偿

还债务的能力。综上，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总金额为 42,675.46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6.7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实际担保余额为 21,262.91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8.35%。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628.90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2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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